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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中）到鹤山市鹤城镇三堡小学调研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中）到汕头市南澳中学调研

A 重点

学校标准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创
强、教育现代化，依次递进、前后相继的
工作逻辑。 在工作重点上,强调落实政府
责任，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学校布局，大
力推进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 均衡
配置教育资源， 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坚持兜底原则，补齐短板，加强薄弱
环节等。 在考评方式上，制定《广东省县
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
和评估方案》，并将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县的督导评估有关指标纳入创强争先
的督导评估指标之中。 具体规定通过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省级督导评估是
教育强县、强市的申报条件和必达指标，
同时也规定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和
教育强县可以实行“两评合一”。 在工作
推进上，2012-2016 年分批实施均衡县
（市、区）创建工作，确立了完成义务教育
县域基本均衡全覆盖的实施步骤。

3.注重连续性，打造广东特色的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之路

普及和均衡是国家义务教育发展的
两大战略目标。 普及是均衡的前提和基
础，均衡是普及之后的必由之路。为落实

教育强省战略，从 1994 年起，广东运用
逐个突破、从局部到整体的策略，着力改
善办学条件，1996 年在全国率先实现
“两基”目标。 之后，广东积极巩固提升
“普九”成果，谋划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 2004年，省政府出台《广东省教育现
代化建设纲要（2004-2020）》，首次提出
了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
按照轻重缓急、由点到面的原则，先后实
施了教师住房建设、危房改造、薄弱学校
改造、老区山区小学改造、中小学布局调
整等一系列工程， 分阶段破解城乡薄弱
地区义务教育发展难题。 在义务教育普
及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2007 年，
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了 “加快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的战略决策，并于 2011 年提
前实现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
2008 年，省委十届三次会议提出资源配
置向农村地区倾斜、 向薄弱学校等倾斜
支持政策，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促进教育公平。近年来，广东教育发展处
于从规模扩张为主到整体提升教育水平
和质量的转型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审
时度势，先后在 2010年全省教育工作会
议、2012 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对教育
“创强争先建高地”作出重大部署，提出
以教育创强争先为抓手全面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

4.突出协调性，统筹推进教育创强
争先工作

一是坚持分类指导、分步实施。 “创
强争先建高地” 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和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 对粤东西
北地区、 珠三角地区分类提出了教育发
展目标和实施步骤。同时，要求全省各地
和各级各类学校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准
确定位， 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目标和路
子。二是坚持协同共进，协调发展。“创强
争先建高地” 在类别上， 涵盖了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特殊教育、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在
任务上，涵盖了改善办学条件、推进素质
教育、信息化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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